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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因本公告全部

或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arnival Group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嘉年華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996）  

 

合作意向書  

 
此乃嘉年華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作出之自願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

三日本公司與青島城投文化產業有限公司（「合作方」）訂立合作意向書

（「合作意向書」），據此雙方有意在全中國範圍內打造集康養、大健康、消

費升級的文體旅遊城市綜合體，達成（其中包括）以下意向約定：  

 

1.  成立產業基金，利用合作方的資金優勢和本公司在產業投資運營管理等方面

的優勢，共同投資發展以文化旅遊為核心的優質地產及商業項目；  

 

2.  利用合作方在當地的影響力，合作在中國青島市西海岸新區及嶗山區尋求土

地資源打造優質商業、住宅綜合體；  

 

3.  積極在大灣區、長三角核心區取得土地資源，打造城市綜合體和高端住宅，

引領全新樂享健康生活模式，打造一站式全方位多維運營模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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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雙方在項目合作的基礎上，並且在符合國資管控及青島城市建設投資（集團）

有限公司（「青島城投」）有關規定前提下，可進一步考慮更多的合作模式，

比如資本合作、信貸支持等。  

 

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就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合作方及其最終實益擁有

人均為獨立第三方。  

 

合作方為一家在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為青島城投為深化推進「集團化、

市場化、專業化」而組成的產業投資集團。匹配青島城投集團發展戰略，以

「產業投資＋資產運作」模式，成為產業資源整合平台和一站式方案供應商。  

 

青島城投集團是於2008年3月成立的市屬國有投資公司。集團組建以來，先後實

施青島國際奧林匹克帆船中心、市政道路、四方濱海新區、鐵路客運站等50餘

項城市基礎設施及重點工程投融資建設。在城鄉統籌開發與基礎設施建設、旅

遊等主業基礎上，集團業務涉及土地開發、路橋建設、環境能源、重點工程和

房地產、旅遊、教育、文化傳媒、社區服務、投融資等。  

 

訂立合作意向書乃按一般商業條款及在本集團之日常業務過程中進行，而所載

條款乃公平合理，亦符合本集團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   

 

承董事會命  

嘉年華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張鵬  

 

香港，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張鵬先生（主席及行政總裁）及白雪飛先生，

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周偉興先生、馬恒幹先生及曹漢璽先生組成。  

 


